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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府办函〔2009〕14号

遂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遂宁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
通        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
《遂宁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九年一月十九日         
遂宁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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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编制目的
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在遂外国机构及其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积极预防并妥善处置发生在我市的各类涉外突发事件，保障境外我市公民和机构的合法权益,降低并消除涉外突发事件对我市或国外造成的不良影响，特制订本预案。
1.2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涉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四川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四川省涉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我市境内的对外国机构及其人员生命造成伤害、财产造成损失的突发事件；外国机构及其人员对我市人员生命造成伤害或财产造成损失以及重大国际影响的突发事件；需我市配合处理的境外涉外突发事件。涉及港、澳、台驻遂机构及其居民的突发事件适用本预案的有关规定。

1.4基本原则
以人为本、力保安全。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大程度地维护在遂外国机构和人员、境外我市公民和机构的生命财产安全及其合法权益，避免和减少损失，降低并消除不良影响。
统一指挥、条块结合。涉外突发事件发生后，有关区、县人民政府和市级有关部门在市政府统一指挥下，按职责分工协调配合，共同做好处置工作。
预防为主、平战结合。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宣传教育，开展培训演练，加强队伍建设，做好应对处置涉外突发事件的思想、预案、组织及物资准备。
依法办事、保守秘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国际公约和双边条约；严格遵守国家保密规定和外事纪律，保守国家机密和商业秘密。
2  组织机构和职责
2.1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
指 挥 长：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

副指挥长：市人民政府分管副秘书长

市外事侨务办主任
市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

指挥部成员单位：市外侨办、市保密局、遂宁军分区、遂宁武警支队、市公安局、市政府新闻办、市宗教办、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人事局、市劳动保障局、市交通局、市铁建办、市商务局、市文化局、市体育局、市卫生局、市旅游局、市广播电视局、市劳务输出办、无管处、电信遂宁分公司。
指挥部可根据应急工作需要增加成员单位。

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职责：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处置涉外突发事件精神，在省指挥部的领导下，组织实施全市范围内的重大、特大涉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直接领导、指挥、协调较大涉外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督导、支持各区（县）实施一般涉外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协调跨部门、跨地区的增援配合；协调遂宁军分区、遂宁武警支队等参加抢险救援工作；报经上级主管部门后，决定涉外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进行舆论引导、中外记者采访等有关重大事宜。

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外侨办，市外侨办主任任办公室主任，市公安局分管副局长任副主任。预案启动后，市政府应急办与其合署办公。办公室职责是：贯彻落实指挥部的指示和部署，提出具体的处置工作建议；协调各区（县）指挥部、市指挥部成员单位之间的应急工作并督促落实；汇集、上报应急工作进展情况和有关信息；组织应急处置的新闻发布筹备工作，承办有关会议；负责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具体工作。
2.2部门职责分工
（1）抢险救援
市公安局、遂宁军分区、遂宁武警支队、市消防支队、市卫生局、市交通局、市铁建办、市救援支队及事发地人民政府：迅速自动集结待命，按指挥部指令第一时间赶赴并控制事发现场；组织实施现场救护和伤员转运；组织抢修、疏通救援通道；采取各种非常措施，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现场秩序。

（2）情报信息

市外侨办、市公安局、市旅游局、市劳务输出办、事发地人民政府：负责详实掌握涉外事件伤亡的外籍人员情况及财产损失情况；跟踪掌握处置工作情况；收集、整理、报告涉外突发事件所涉及的外国驻华使领馆、机构的相关信息和境外涉我事件中我国驻外使领馆、机构提供的相关信息及涉外突发事件有关预警性情报。
（3）后勤保障

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民政局、市经委、市商务局、市无管处、电信遂宁分公司：负责涉外事件处置过程中所需资金、物资、生活必需品及通讯的保障工作。 
（4）新闻报道

市外侨办、市政府新闻办、市广播电视局、各新闻媒体单位：根据有关规定做好涉外事件信息发布的审定工作；根据省、市涉外应急指挥部的指示发布涉外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做好外国媒体来遂的管理、服务工作。
（5）政策法规

市保密局、市劳动保障局、市人事局、市民政局、市规划与建设局、市商务局、市宗教办、市旅游局、市文化局、市体育局、市科技局、市教育局、市司法局、市劳务输出办：负责按照相关政策提出涉外突发事件及境外涉我事件中的部门处置意见，负责相关政策的解释、宣传工作。

（6）善后处理

市外事办、市民政局、市卫生局、市交通局：负责转运、安置未愈的外籍受伤人员，外籍公民遗体（骨灰）；做好来遂了解事件、探视和处理后事的外国驻华使领馆官员或外籍伤亡人员家属的接待工作。

3  预报、预警

3.1预警信息的收集

市级有关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应注意收集主管范围内或本地区可能发生涉外突发事件的各种信息，并及时通报和沟通。

3.2预警信息的发布

预警信息经市政府应急办和外侨办核实研判，根据分级情况报市人民政府或省人民政府同意后发布。

3.3 预警信息的发布形式

预警信息可通过广播（车载广播）、电视、电台、通讯、人员宣传等方式在事发前期、中期或后期向公众发布。

3.4预警分级和行动
红色等级

指标迹象：表明突发事件威胁逼近，或局部地区发生冲突、战乱，或情报证实将发生武装或恐怖袭击。

行动：涉外突发事件的预警，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应积极配合、协助国家和省指挥部的工作。指挥、协调市级有关部门及事发地人民政府做好应急准备，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外籍人员和机构的生命财产安全。国（境）外涉我突发事件的预警，在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市外侨办、市公安局、市旅游局、市商务局、市劳务输出办等相关部门应根据国家的相关涉外突发事件信息和情报，及时警示、劝阻各类因公因私出国(境)人员减少或不去危险的地区。

橙色等级

指标迹象：表明有发生突发事件的现实可能性，或局部地区发生冲突、动荡。

行动：涉外突发事件的预警，市涉外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注意收集情报信息，为指挥部决策提供工作建议和服务，在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完善或制订具体的应对方案，督导和协调市级有关部门及事发地人民政府做好应急准备。国（境）外涉我突发事件的预警，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注意收集和掌握相关信息和情报，根据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的指示，市外侨办、市公安局、市旅游局、市商务局、市劳务输出办等相关部门应及时提示及建议各类因公因私出国（境）人员减少或不去危险的地区。

黄色等级

指标迹象：表明发生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增大。

行动：涉外突发事件的预警，在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注意收集情报信息，跟踪事件动态，同时考虑突发事件可能发生的方式、规模及初步应对措施。国（境）外涉我突发事件的预警，按照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的安排部署，市外侨办、市公安局、市旅游局、市商务局、市劳务输出办等相关部门应及时对各类因公因私出国（境）人员做出必要的提示。

蓝色等级

指标迹象：表明可能发生突发事件。

行动：市涉外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注意收集情报信息，加强和市级有关部门及事发地人民政府的联系，及时跟踪事件动态。

4  分级标准
特大涉外突发事件，是指造成死亡人数30人以上或死伤人数100人以上的涉外突发事件；造成在遂外国领事机构及其他外国在遂机构和人员安全及财产重大损失并具有重大政治和社会影响的涉外突发事件；省政府认为有必要启动I级响应的涉外突发事件。

重大涉外突发事件，是指造成死亡人数10—29人或死伤人数50—99人的涉外突发事件；造成或可能造成外国驻遂领事机构及其他外国在遂机构和人员安全及财产较大损失并具有较大政治和社会影响的涉外突发事件；省政府认为有必要启动Ⅱ级响应的涉外突发事件。

较大涉外突发事件，是指造成死亡人数3—9人或死伤人数5—49人的涉外突发事件；造成或可能造成市内外国领事机构及其他外国在遂机构和人员安全及财产一定损失并具有一定政治和社会影响的涉外突发事件。
一般涉外突发事件，是指造成死亡人数3人或死伤人数在5人以下的涉外突发事件；其他可能造成一定政治或社会影响的涉外突发事件。
5  信息报送和先期处置
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事发地人民政府在开展先期处置的同时严格按《遂宁市突发事件信息报送规定》（遂委办发〔2008〕151号）报送。
6  应急响应
6.1响应准备

发生较大、重大、特大涉外突发事件后，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负责人和各工作组成员在第一时间按指挥长的指令集结待命；按照本预案的要求，迅速组织人力、物力赶赴事发现场，开展应对处置工作。

6.2预案启动
当发生较大、重大、特大涉外突发事件，或需要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直接组织、指挥的涉外突发事件，经市涉外应急指挥部指挥长或指挥长授权的副指挥长批准，启动本预案。
6.3响应流程（见附件）

6.4分级响应
应对特大、重大涉外突发事件，分级启动Ⅰ级、Ⅱ级响应。Ⅰ级响应由省人民政府请示国务院，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国家处置涉外突发事件指挥部负责指挥应急处置工作。Ⅱ级响应由市人民政府请示省人民政府，在省人民政府领导下，省处置涉外突发事件指挥部负责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市和区县区政府应做好先期处置工作，全力配合、协助国家和省指挥部的工作。
应对较大涉外突发事件，在市人民政府领导下，由市处置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负责统一组织、指挥应对、处置工作。区、县人民政府在做好先期处置工作的基础上，配合、协助市指挥部开展工作。
应对一般涉外突发事件，由区、县政府负责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必要时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派出工作组赶赴事发现场，支援、指导区、县政府做好应对、处置工作。
6.5响应终止
涉外突发事件处置完毕，由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建议，经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批准并宣布解除应急状态，应急结束。

7  后期处置

有关市级部门、区（县）人民政府应进一步做好有关人员安置、损失评估等后续事宜，并及时总结并报告市政府应急办和市外侨办。

8  信息发布

按《四川省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应急预案》的规定实施。

9  应急保障

9.1 宣传、培训和演练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要加强预案的宣传和贯彻落实，普及各种涉外应急基本知识和技能；组织相关人员参加涉外应急业务培训及技能的培训；加强涉外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研究，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应急演练，提高涉外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能力。

9.2 紧急征用
在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期（发生前和发生后应对期），事发地人民政府有权在行政区域内紧急征用应急所需设备、设施、场地、交通工具及其他物资和调用人员，涉及的组织或个人应支持、配合、服从。
征用设备、设施、交通工具、物资或占用场地的，应给予适当补偿。
9.3 监督检查

各级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各项应急指令，按照本预案要求，快速、科学、有效处置涉外突发事件。市政府应急办、市政府督查室、市监察局、市效能办、市外事侨务办对《遂宁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实施过程进行监督检查，对在涉外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过程中不作为、措施不力、未尽到职责和义务，造成外籍人员和财产严重损失及有损我国国际名声的单位和个人实行责任追究。

10  附则

10.1名词解释

外国驻市内官方机构：外国政府或政府部门驻市内代表机构，或具有外国官方背景、代行公务的机构和联合国系统组织驻市内代表机构。

外国非政府组织及其驻遂机构：除联合国系统外的其他外国非政府组织及其驻遂机构。

外国专家：持有效《外国专家证》(包括经济技术类和文教类)的外国人。

外国人、外国公民：非中国公民，包括无国籍人。

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10.2解释与修订

本预案由市外事侨务办负责解释，并适时对预案进行修订和完善。

10.3预案发布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原《遂宁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遂府办函〔2007〕169号）同时废止。
附件：1．遂宁市涉外突发事件响应流程图

      2．遂宁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指挥运行图

附件1
遂宁市涉外突发事件响应流程图



  














附件2

遂宁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指挥运行图










主题词：应急  涉外事件△  预案  通知
抄送：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市中
        级法院，市检察院，遂宁军分区。
特大、重大、较大涉外突发事件及境外渉我事件








按指挥长指令和本预案要求，各组迅速启动预案，在指定地点集结队伍、赶赴现场，开展涉外突发事件应对、处置工作





抢险救援组：市公安局、遂宁军分区、遂宁武警支队、市消防支队、市卫生局、市交通、市铁建办、市救援支队及事发地人民政府





情报信息组：市外侨办、市公安局、市旅游局、市劳务办、事发地人民政府





指挥部办公室：市外侨办、市公安局、市旅游局、市劳务办（市应急办与其合署办公）





先期处置（事发地政府和有关部门）





后勤保障组：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民政局、市经委、市商务局、市无管处、电信遂宁分公司








信息


报告





传达


指令





下达指令





信息汇总、核实研判（市应急办、市外侨办、市公安局、市旅游局、市劳务办）





新闻媒体组：市外侨办、市政府新闻办、


市广播电视局、新闻各媒体单位








善后处理组：市外侨办、市民政局、市卫生局、市交通局





政策法规组：市保密局、市劳动保障局、市人事局、市民政局、市规划与建设局、市商务局、市宗教办、市旅游局、市文化局、市体育局、市科技局、市教育局、市旅游局、市司法局、市劳务办








省和国家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





市涉外突


发事件应


急指挥部





传达指令





下达


指令





下达


指令





情况


报告





情况


报告





职责：负责转运、安置未愈的外籍受伤人员，外籍公民遗体（骨灰）；做好来遂了解事件、探视和处理后事的外国驻华使领馆官员或外籍伤亡人员家属的接待工作。





职责：根据有关规定做好涉外事件信息发布的审定工作；根据省、市涉外应急指挥部的指示发布涉外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做好外国媒体来遂的管理、服务工作。





职责：负责做好涉外事件处理过程中所需资金、物资、生活必需品的保障工作；立即开通备用应急通讯设备，抢修被损毁的通讯线路、设备，保障指挥及通讯系统的畅通。





职责：负责详实掌握涉外事件伤亡的外籍人员情况及财产损失情况；跟踪掌握处置工作情况；收集、整理、报告涉外突发事件所涉及的外国驻华使领馆、机构的相关信息和境外涉我事件中我国驻外使领馆、机构提供的相关信息及涉外突发事件有关预警性情报。








职责：迅速自动集结待命，按指挥部指令第一时间赶赴事发现场，组织救援队伍和车辆，实施现场救护，抢救、疏散外籍人员，安排伤员救治和组织重伤员转运；组织力量抢修、疏通救援通道；采取各种非常措施，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维护现场秩序。





职责：负责按照相关政策提出涉外事件中的部门处置意见，负责相关政策的解释、宣传工作。





善后处理组：


市外侨办 钱  春 15828853333


市民政局 邓  立 13909068893


市卫生局 何兴树 13808269336


市交通局 石新宇 13909061288





新闻报道组：


市政府新闻办  张  荣13320632999


市外侨办      钱  春15828853333


市广播电视局  罗崇兰 13909068873


遂宁日报      骆常非 13980188826





后勤保障组：


市财政局     杨  军 13909065898


市发改委     谢代银 13980187688


市民政局     施瑞昶 13882508269


市 经 委     舒治国 13882598905


市商务局     邱立安 13808268809


市无管处     羊  丘 13982501003


电信遂宁分公司 杨润文 0825-3893333





情报信息组：


市外侨办   钱  春15828853333


市公安局   邢  林 13568708199


市旅游局   邓  为13909066333


市劳务办   赵  挺13980181988


事发地人民政府





抢险救援组：


市公安局     王延文 13808262329


遂宁军分区   于松彬 15309060771


遂宁武警支队 郑仕清 13778701999


市消防支队   付立兵 13982510899


市卫生局     刘  刚 13909068377


市交通局     石新宇 13909061288


市铁建办     杨远金 13518361978


市救援支队及事发地人民政府





政策法规组：


市保密局：     曾国林 13909061599


市劳动保障局   邓庆祥 13909069819


市人事局       胥晓兵 13309063233


市民政局       邓  立 13909068893


市商务局       郭  华 13882528995


市规划与建设局 衡  准 13909068166


市宗教办       杨  军 13036467816


市旅游局       阎仕蓉 13909066093


市文化局       刘  捷 13909068938


市体育局       苏治学 13086387777


市教育局       蒋  礼 13508214725


市科技局       马朝友 13036467274


市旅游局       邓  为 13909066333


市司法局       冯  良 13882508988


市劳务办       赵  挺 13980181988








预案启动后，市政府应急办与其合署办公。办公室职责是：贯彻落实指挥部的指示和部署，协调各区、县指挥部、市指挥部成员单位之间的应急工作并督促落实；汇集、上报应急工作进展情况和有关信息；组织应急处置与救灾的新闻发布筹备工作，承办有关会议；负责制订涉外突发事件处置方案，为指挥部提供工作措施和终止涉外突发事件应急状态的建议；负责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具体工作。





指挥部办公室：主  任：市外侨办主任


                    副主任：市公安局分管副局长








副指挥长：市人民政府分管副秘书长


      市 外 侨 办 主 任


         市人民政府应急办主任





指挥长：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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